
國立清華大學出國交換生獎學金甄選辦法 
106 年 6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球事務會議通過 

106 年 7 月 13 日第第 5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

108 年 5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球事務會議通訊投票通過 

108 年 6 月 12 日第第 6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

 

 
第一條 宗旨 

國立清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全球事務處（以下簡稱全球處）為鼓勵本校學

生積極參加交換生計畫，以拓展國際視野，依據『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

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』及『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

學金實施要點』，特訂定本獎學金甄選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經費來源 

一、 本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：  

(一)  政府補助款。 

(二)  校務基金自籌款。 

(三)  其他捐贈收入。 

 

第三條 申請資格 

一、 獎學金申請資格： 

(一)出國交換生獎學金: 

1. 申請者須為中華民國籍，且在臺灣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（在職專班及在職生不

得申請）。 

2. 申請者須為大二以上在學學生，在校成績前一學年平均達 GPA 3.40 以上或全班

或系前 20%。 
3. 具本校短期交換學生資格，出國交換(不含陸港澳地區)至少一學期且須修

讀學分。 

        (二)學生海外學習獎學金:  

1. 申請者須為大二以上在學學生，在校成績前一學年平均達 GPA3.20 以上或

全班或系前 30%。 

2. 申請者須前往特定國家，補助國家地區每年由全球處公告。 

3. 具本校短期交換學生資格，出國交換(不含陸港澳地區)至少一學期且須修讀學

分。 
二、 出國期間不得辦理休學或畢業，否則取消交換生獎學金資格並歸還校方獎學



金。 

三、 申請時之學生身份應與出國期間之身份一致，否則不予保留交換生獎學金。以

大學部之身份申請並獲交換生資格，則必須在大學部期間出國；以碩士班之身

份申請並獲交換生獎學金，則必須在碩士班期間出國。 

四、 有以下任一情形者，不具申請資格： 

(一) 同一學制內已獲本校交換生獎學金至國外交換。 

(二) 曾經錄取本校交換生獎學金卻無故放棄。 

五、 申請者不得同時兼領全球處辦理之「學海惜珠」及「學海築夢」獎學金。若經

發現者，將取消獎學金資格並追繳已領取之金額。 

 

第四條 獎學金名額 

獎學金錄取人數視當年度經費以及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而定。 

 

  第五條 獎學金金額 

每位獲獎生補助每月上限新臺幣 3 萬元，補助月數及總金額依獎學金審查委員

會決議辦理。 

 

第六條 申請日期 

申請作業期程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，與出國交換生資格申請同時提出，詳細

日期由全球處公告。 

 

第七條 注意事項 

一、 獲獎交換生須至交換學校修讀下列數目之課程及格：大學部每學期至少修讀 3

門專業課程及格，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讀 1 門專業課程及格，專業課程由所屬

系所認定。 

二、 返國一個月內須繳交心得報告、成績單，並自行向所屬系所辦理學分抵免，研

修心得報告由全球處運用。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者，校方將收回發放之全額獎

學金。如因未遵守規定而影響畢業資格，由獲獎交換生自行負責。 

三、 獎學金採一次性核發：獲獎交換生及監護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完成與本校簽訂

行政契約程序，並遵守契約之約定，方得領取本獎學金。 

四、 獲獎交換生若未遵守原同意之交換期間而提早返國，須按實際修課期間比例歸

還獎學金。 

五、 獲獎交換生赴國外交換期間，須保有本校學籍，並履行返國完成攻讀學位義務。



如有休學、退學、申請提前畢業，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，須歸還全額獎學金；

若交換學校因此要求追繳學費，獲獎交換生須自行負擔。 

六、 獲獎交換生出國交換期滿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到，不得於國外修業期間要求

直升所交換學校之研究生或轉為雙聯學位學生，違反者須歸還全額獎學金。 

   第八條 本甄選辦法經全球事務會議通過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   

          過後實施。 

 


